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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以笑容面对超常的压力
自 1995 年参加工作以来，骆永华

始终恪守“对群众深怀感情、为人民公
正司法”的理念，努力践行着人民法官
为人民的诺言。2009 年，骆永华调到
速调中心后，对民商事案件，探索建立
了“即立即调、即审即判”的速裁调解机
制，坚持法明、理透、情深的工作方法，
把调解贯穿审判工作始终，取得了案
结、事了、人和的三重效果。

在渠沟镇王大娘诉儿女赡养纠纷
案中，由于子女五人存在矛盾，在老人
的赡养上相互指责推诿，造成老人生活
困难。了解情况后，骆永华多次下乡上
门办案，用通俗简明的语言和案例，对
老人的子女们释法析理。通过耐心细
致的调解，子女们认识了错误，化解了

矛盾，并达成调解协议。当王大娘拿到
子女们的赡养费后，老人眼含热泪，攥
着他的手久久不愿松开。“骆永华同志，
在办案中摸索出“情理共融”、“耐心疏
导”、“案例分析”、“亲情感化”、“过错剖
析”和“换位思考”等多种调解方法，并
和我们分享，让我们受益匪浅。”

“我工作，我快乐！”骆永华的这句口
头禅，深深地感染着周围的同事们。从
事速裁调解工作以来，他在爱人身患重
病，家庭困难的情况下，始终以乐观的笑
容，去面对超常的压力和繁琐的案情。
他也从书记员锻炼为优秀的审判员，成
为相山区法院的一名业务“尖兵”。

力求审理一案教育一片
“骆永华同志在工作中，始终秉承

“调解优先”原则，用真情感化当事人。”
该院一名负责人表示：“他是我院有名

的‘调解能手’。”
在骆永华承办的一起借款纠纷案

中，双方当事人原为同乡，在起诉前曾
多次吵打并被公安机关处理，以致积怨
已久。原告起诉后，骆永华通过开庭审
理查明案情，但他并未一判了之，而是
通过耐心细致的调解，使双方心平气和
地达成了调解协议，从根源上平息了这
起火药味十足的案件。

“骆法官作为相山区法院的一名基
层法官，在调解案件中非常细心、耐心、
热心，经常加班加点，让我们倍受感
动。”一名案件当事人对骆永华做出了
这样的评价。

“公生明，廉生威”是座右铭
“作为一名法官，仅仅着眼于公正

司法还不够，还必须向当事人释明法律
规定，传达法理内容。”骆永华接受采访

时表示：“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他们真正
的理解和遵从。”

“公生明，廉生威。”无论是钱与法
的较量，还是情与法的碰撞，骆永华始
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严
把“金钱关、人情关和权力关”，多次谢
绝吃请送礼，确保了廉洁自律，有力地
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骆永华深知，做一名优秀的法官，必
须要有深厚的法学功底，丰富的文化涵
养和熟练的审判技能。他善于从审判实
践中学习，从日常工作中总结，从领导和
同事身上汲取有益的经验，使得业务素
质不断增强。在工作之余，他潜心读书，
笔耕不辍，先后在媒体发表文章近 300
篇，有力推动了文化建院的发展。

作为一名基层法官，骆永华没有惊
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春风化雨的奉献和
润物无声的担当。他始终以法理明辨
曲直，用真情点亮人心，颂扬公平与正
义。在他身上，闪耀着当代法官的高尚
情操和动人风采。他先后多次立功受
奖，被评为“全省优秀法官”、“淮北市优
秀政法干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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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评选人物事迹展播系列三

丹心铮骨卫天平
——记淮北市相山区法院法官骆永华

他，身处纷繁复杂的民事审判第一线，21年审理案件3000余件，无一申诉；他，扎根家长里短的司法为民最基层，
以真情解开心结，用公正赢得信任。百姓说，案子交给他办，放心；他说，让百姓相信法律，是自己的职责。他，就是淮北
市相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速裁调解中心的一名普通法官——骆永华！ ▋陶庆 记者 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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